
股利政策 
 

【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】 
 

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，應先提繳稅款，彌補以往虧損，次提百分之十為法

定盈餘公積及依法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，其餘可分配餘額依下列比例分配

之: 

一、董事酬勞:不得高於百分之一。 

二、員工紅利: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。 

三、股東紅利:係就本年度分配後餘額數加計以往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，得保留

部份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定股東紅利分配案提請股東會同意分配之。 

前項員工紅利如為股票紅利，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

工，嗣餘盈餘應依下列原則經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;配合科技產業成長特性

及整體環境，同時兼顧穩健平衡之股利政策，並參酌獲利狀況、財務結構

及未來發展等因素，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且當年度可分派盈餘達資本額2%

時，股利分派應不低於當年度可分派盈餘之百分之十。盈餘之分派得依公

司整體資本預算規劃進行，惟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不低於當年度發放股利

總額之百分之十。 

 

【本公司薪資報酬政策】 
 

董事及經理人係參考同業通常水準，依其執行業務、承擔 風險與其貢獻程度等

依規定提撥；本公司員工則依據員工之學經歷背景、專業知 識技術、專業年資

經驗及個人績效表現來核定其薪資，亦根據營運狀況進行彈性 變動薪酬發放，

以適時激勵士氣並留任優秀員工；年度調薪則依員工之職等及考 績分別擬訂薪

資調整項目及金額。 


